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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随着全球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崛起，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作为车

辆能量管理和性能优化的关键组件，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发展趋势不仅推动了热管理技术的革新，也

加速了热管理集成模块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和普及。

汽车热管理系统的核心任务在于确保车辆在各种工况下都能保持最佳的热状态，从而提高能效、延长

使用寿命并增强驾驶舒适性。传统内燃机汽车的热管理系统主要围绕发动机冷却进行，包括发动机冷却、

空调制冷和进气温度控制等几个方面。然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的普及，热管理系统面临

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系统相较于传统汽车更为复杂。除了需要管理座舱内的温度，

还需要为电池系统、电机及电控系统提供适宜的工作温度环境。由于新能源汽车没有发动机作为热能来源，

因此必须依靠新的制热和制冷技术来满足车辆的热管理需求。例如，PTC 加热器、热泵空调等技术逐渐成

为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的主流方案。热管理集成模块通过将多个热管理相关零部件高度集成，形成一个

紧凑、高效的系统单元。这种集成化设计不仅简化了热管理系统的结构，还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和能效。

通过车载计算机的精确控制，热管理集成模块能够根据不同工况下的需求，智能地调节各元器件的运转状

态，从而确保车辆热管理系统的安全、有序和高效运行。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断扩大，热管理集成模

块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相关技术的持续创新和优化，使得热管理集成模块的性能和效率不断提

升。热管理集成模块的设计也越来越注重轻量化、小型化和标准化，以适应新能源汽车对空间利用和成本

控制的严苛要求。在技术创新方面，热管理集成模块不断引入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例如，采用先进

的热交换器技术和智能控制算法，可以提高热管理系统的换热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同时，通过优化模块内

部的管路布局和流道设计，可以降低压损、提高冷媒流动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

在轻量化和小型化方面，热管理集成模块通过采用高强度、轻质的材料以及紧凑的结构设计，有效地

减轻了重量并缩小了体积。这不仅有助于降低车辆的能耗和排放，还提高了车辆的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

此外，标准化设计使得热管理集成模块在不同车型之间的通用性更强，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并加速新技术

的推广和应用。

目前，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相关的国家标准有暂时处于空白，针对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

的材料要求、设计要求、制造要求等，急需立项《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该标准，新能源

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处于标准空白点，填补标准空白点，填补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领域的标准空白，

为新兴市场提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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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1、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与创新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为行业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导和规范，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的创新。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整体性能，还

能促进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行业树立新的技术标杆。

2、提高产品质量与安全性

通过团体标准的制定，可以统一行业内的技术要求，确保热管理集成模块的质量和性能达到一定的标

准。这有助于减少因技术不达标而引发的安全问题，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增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

的信心。

3、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规范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要求，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到整车制造，各个环

节都将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生产和检验。这将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提高整个产业链的

效率和竞争力。

4、降低生产成本与提高效率

明确的技术要求有助于企业优化生产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设计和制造环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

统一的标准还能减少因技术差异导致的返工和维修，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推广速度。

5、强化行业自律与规范市场秩序

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企业将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生产和竞争，

有助于遏制恶性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促进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常州腾龙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耀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美联桥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海普法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公

司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单位 工作职责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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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深专业人员，行业管理人员

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耀

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美联桥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海普

法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

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生产数据、试验方法，参

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新能源汽车

行业现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及相

关要求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5年2月19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编制需要，常州腾龙汽

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耀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美联桥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海普法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

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3月1日汇总形成标准

草案。

4.2.3 2025年4月18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集成模块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讨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介绍。与

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了

该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4月25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耀杉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美联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上海普法芬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芯智热控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2、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表 1 当量能耗工况

场景 指标 参数

城市驾驶
持续时间/s 780

最高车速/km/h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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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指标 参数

平均车速/km/h 18.35

其它 包括多次启停和低速行驶

高速驾驶

持续时间/s 400

最高车速/km/h 120

平均车速/km/h 62.6

其它 包括高速行驶和加速、减速过程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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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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